
立法會 C B( 2 )7 49 /0 1- 02 ( 01 )號文件

《消防安全 (建築物 )條例草案》

政府就議員在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條例草案委員會會議上所提事項的回應（第二部份）

提供例子說明在何等情況下業主或佔用人可獲豁免條例草案中某些

消防安全規定以改善由消防處及屋宇署制訂的守則草稿。

我們已參考議員的意見，仔細檢討有關的守則草稿。修訂的草

稿載於附件，供議員參考。

保安局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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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事先生：

消防處通函二零零一年第 XX/XX號
消防安全（建築物）條例 –
消防裝置及設備之規定

消防安全（建築物）條例（下稱「條例」）將於二零零 X年 XX月 XX日生效。此條例之目
的是為改善某些舊式綜合用途建築物及住用建築物內的消防安全情況，為市民的生命及財產提供

更佳保障。

我們明白，由於空間或結構限制，很多舊式建築物在進行新結構工程，以符合現行消防安全

標準時，可能會有困難。因此，條例只規定進行必要的改善工程，而執行當局亦會在巡查有關建

築物後，基於同一精神，在消防安全指示訂明具體的改善規定。

一般來說，執行當局最少會給予業主一年時間，完成改善工程。為了避免作出不必要開支，

業主可考慮在適當情況下，在進行日常維修工程時，一併進行條例規定的工程。此外，建築物的

結構可能會有限制，致使難以遵從消防安全規定。在這些特殊情況下，執行當局會根據個別情況，

考慮放寬部分規定，而考慮的因素包括潛在火警危險、樓面間隔、用途性質、實際使用率和可燃

物料等。

下文載述一些可能獲接受放寬規定的例子，以供參考，但有關資料並非詳盡無遺。倘若其他

改善工程或替代方法可達致合理的消防安全水平，亦可予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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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用途建築物之非住用部分(建築物之總體高度不超過６層高)

! 自動噴灑系統

"   總面積不超過２３０平方米之非住用用途樓層不需要安裝

"   在安裝標準噴灑系統如遇到結構及空間限制時，將考慮接受折衷式噴灑系統由街
喉直接注水（適用於非住用用途之部分而該部分樓高不超過十五米）、由現有的

消防栓／喉轆系統接駁供水或降低噴灑系統水缸之容量

(註： 使用折衷式噴灑系統，火警警報系統需要有直通電話線接駁往消防處的消
防通訊㆗心)

例子：如因為樓面負重量不足夠、或因為業權問題而導致空間不足以容納㆒個新

消防水缸。

! 消防栓系統

" 如緊急車輛可直接到達建築物的主要㆒面則不需要安裝這系統

! 喉轆系統

" 在提供標準喉轆系統時遇到結構及空間限制或其他困難，可考慮接受長度較短之
喉轆（即體積較小的喉轆卷盤）或把喉轆卷盤安裝於較高位置

例子：如按標準安裝會引致走火通道的有效闊度低於可接受的最低標準。

例子：如公共㆞方或樓梯間的空間不足以容納喉轆卷盤。

" 如安裝折衷式喉轆時進㆒步遇到重要困難，亦可接受以滅火筒來代替喉轆系統

例子：在安裝折衷式喉轆系統後仍會無可避免㆞嚴重阻礙走火通道。

! 緊急照明系統

" 不需要安裝於少於８平方米的分隔房間／㆞方，而該㆞方是位於設置有緊急照明
系統的走火通道旁及用作供給有限數目的員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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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用途建築物之非住用部分(建築物之總體高度超過６層高)

! 自動噴灑系統

"   總面積不超過２３０平方米之非住用用途樓層不需要安裝

"   在安裝標準噴灑系統時如遇到結構及空間限制，將考慮接受折衷式噴灑系統由街
喉直接注水（適用於非住用用途之部分而該部分樓高不超過十五米）、由現有的

消防栓／喉轆系統接駁供水或降低噴灑系統水缸之容量

(註： 使用折衷式噴灑系統，火警警報系統需要有直通電話線接駁往消防處的消
防通訊㆗心)

例子：如因為樓面負重量不足夠、或因為業權問題而導致空間不足以容納㆒個新

消防水缸。

! 喉轆系統

" 在提供標準喉轆系統時如遇到結構及空間限制或其他困難，可考慮接受長度較短
之喉轆（即體積較小的喉轆卷盤）或把喉轆卷盤安裝於較高位置

例子：如按標準安裝會引致走火通道的有效闊度低於可接受的最低標準。

例子：如公共㆞方或樓梯間的空間不足以容納喉轆卷盤。

! 緊急照明系統

" 不需要安裝於少於８平方米的分隔房間／㆞方，而該㆞方是位於設置有緊急照明
系統的走火通道旁及用作供給有限數目的員工使用

㆛) 住用建築物或綜合用途建築物之住用部份((建築物之高度不超過６層高)

! 消防栓系統

" 如緊急車輛可直接到達建築物的主要㆒面則不需要安裝這系統

! 喉轆系統

" 在提供標準喉轆系統時如遇到結構及空間限制或其他困難，可考慮接受長度較短
之喉轆（即體積較小的喉轆卷盤）或把喉轆卷盤安裝於較高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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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如按標準安裝會引致走火通道的有效闊度低於可接受的最低標準。

例子：如公共㆞方或樓梯間的空間不足以容納喉轆卷盤。

" 如安裝折衷式喉轆時進㆒步遇到重要困難，亦可接受以滅火筒來代替喉轆系統

例子：在安裝折衷式喉轆系統後仍會無可避免㆞嚴重阻礙走火通道。

㆜) 住用建築物或綜合用途建築物之住用部份((建築物之高度超過６層高)

! 喉轆系統

" 在提供標準喉轆系統時遇到結構及空間限制或其他困難，可考慮接受長度較短之
喉轆（即體積較小的喉轆卷盤）或把喉轆卷盤安裝於較高位置

例子：如按標準安裝會引致走火通道的有效闊度低於可接受的最低標準。

例子：如公共㆞方或樓梯間的空間不足以容納喉轆卷盤。

當業主為遵從新消防安全標準而遇到實際困難時，本處會繼續採取靈活及務實的態度去處理

每㆒個案。如對本通函有任何疑問，請致電 2170 9500與樓宇改善及支援課高級消防區長聯絡。

消防處處長

(               代行)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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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安全 (建築物 )條例》規定的結構工程

供業主／佔用人參考的指引

《消防安全 (建築物 )條例》 (下稱條例》將於二零        年        月

       日實施。條例的目的是改善某些舊式綜合用途建築物及住用建築

物的消防安全情況，為市民的生命財產提供更佳保障。

我們明白，由於空間或結構限制，很多舊式建築物在進行新結構

工程，以符合現行消防安全標準時，可能會有困難。因此，條例只規

定進行必要的改善工程，而執行當局亦會在巡查有關建築物後，基於

同一精神，在消防安全指示訂明具體的改善規定。

一般來說，執行當局最少會給予業主一年時間，完成改善工程。

為了避免作出不必要開支，業主可考慮在適當情況下，在進行日常維

修工程時，一併進行條例規定的工程。此外，建築物的結構可能會有

限制，致使難以遵從消防安全規定。在這些特殊情況下，執行當局會

根據 個別 情況 ，考 慮放 寬部 分規 定 ，而 考慮 的因 素包 括潛 在火 警 危

險、樓面間隔、用途性質、實際使用率和可燃物料等。

下文載述一些可能獲接受放寬規定的例子，以供參考，但有關資

料並非詳盡無遺。倘若其他改善工程或替代方法可達致合理的消防安

全水平，亦可予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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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附表 1—— 綜合用途建築物的非住用部分：

第 2 (a ) ( i )條　樓梯闊度及數目

問題 情況 可行放寬措施

樓梯數目不足。 使 用 率 或 燃 燒 負 荷 量

低

(例 如 錶 行 ， 假 如 室 內
裝 置 及 物 品 大 都 不 可

燃 燒 而 顧 客 人 流 不

多 )。

考 慮 其 他 未 受 適 當 保

護的樓梯。

人數過多。 燃燒負荷量低

(例 如 教 會 崇 拜 聚 會 ，
假 如 室 內 裝 置 及 物 品

大 都 不 可 燃 燒 而 顧 客

人流不多 )。

容 許 實 際 人 數 超 過 守

則訂明數目的 10 %。

闊度或高度不足。 局部部分輕微凸出

(例 如 喉 管 、 柱 和 批 盪
厚度 )

接 受 整 體 闊 度 或 高 度

略低於標準。

第 2 (a ) ( i i )和 ( i i i )條　保護出口路線

問題 情況 可行放寬措施

無法設置防煙間。 進 行 改 善 工 程 的 空 間

不足、燃燒負荷量低

(例 如 通 往 閣 樓 大 門 而
該 閣 樓 貯 存 的 是 不 可

燃燒的物料 )。

如 可 用 防 火 門 保 護 走

火 通 道 ， 可 豁 免 設 置

防煙間的規定。

不 能 在 每 層 設 置 連 接

兩 趟 規 定 的 樓 梯 的 交

換通道。

進 行 改 善 工 程 的 空 間

不足

(例 如 所 需 的 空 間 屬 個
人擁有 )。

接 受 只 在 天 台 或 每 隔

某 些 層 數 設 置 交 換 通

道 ， 但 應 為 佔 用 人 設

置適當的指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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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管 /排 水 管 非 由 耐 火
結構保護。

現 有 的 水 管 /排 水 管 是
以金屬製造。

豁 免 規 定 ， 但 應 使 用

適 當 物 料 填 塞 縫 隙 以

防止火勢蔓延。

電 線 非 由 耐 火 結 構 保

護。

現 有 的 導 管 /管 道 是 以
金屬製造。

豁免規定。

第 2 (a ) ( i v )條　防火門

問題 情況 可行放寬措施

防 火 門 不 符 合 半 小 時

耐火時效的規定。

現 有 防 火 門 是 新 近 裝

設，而狀況良好。

接受現有 50 毫米厚、
實心硬木的自掩門。

第 2 (b ) ( i )和 ( i i )條　消防員升降機

問題 情況 可行放寬措施

需 要 增 設 消 防 員 升 降

機。

結 構 容 量 或 空 間 不

足，未能增設升降機

(例 如 所 需 的 空 間 屬 個
人擁有 )。

經 消 防 處 同 意 下 可 豁

免規定。

現 有 升 降 機 的 尺 寸 和

定 額 負 載 量 不 足 以 用

作消防員升降機。

結 構 容 量 或 空 間 不

足 ， 未 能 改 建 較 大 的

升降機

(例 如 所 需 的 空 間 屬 個
人擁有 )。

經 消 防 處 同 意 下 可 豁

免規定。

第 2 (c ) ( i )條　防止火勢蔓延到毗鄰建築物

問題 情況 可行放寬措施

通口沒有梗窗保護。 現 有 的 可 開 啟 式 鋼 窗

框狀況良好。

接 受 現 有 窗 戶 ， 但 應

把 可 開 啟 式 的 窗 框 焊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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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 戶 設 於 需 有 耐 火 保

護的地方。

窗 戶 距 離 其 他 通 口 三

米以外。

容 許 10 %的 現 有 窗 戶
為 可 開 啟 式 設 計 ， 以

便通風。

玻璃沒有隔熱功能。 窗 戶 距 離 其 他 通 口 三

米以外。

接 受 現 有 狀 況 良 好 的

鐵絲玻璃。

接 近 毗 鄰 建 築 物 的 外

牆 沒 有 一 小 時 耐 火 時

效。

空 間 不 足 ， 未 能 興 建

牆 壁 ， 以 及 燃 燒 負 荷

量低

(例 如 珠 寶 店 ， 假 如 室
內 裝 置 及 物 品 大 都 不

可 燃 燒 而 顧 客 人 流 不

多 )。

豁免規定。

第 2 (c ) ( i i )條　耐火分隔

問題 情況 放寬程度

地 庫 與 地 面 的 分 隔 不

符 合 四 小 時 耐 火 時 效

的規定。

空 間 不 足 ， 未 能 建 造

額外分隔

(例 如 所 需 的 空 間 屬 個
人擁有 )。

燃燒負荷量低

(例 如 錶 行 ， 假 如 室 內
裝 置 及 物 品 大 都 不 可

燃 燒 而 顧 客 人 流 不

多 )。

接 受 地 庫 與 地 面 的 分

隔 只 有 兩 小 時 耐 火 時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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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c ) ( i i i )條　地庫出煙口

問題 情況 放寬程度

體積及數目不足。 空 間 不 足 ， 未 能 建 造

額外出煙口

(例 如 所 需 的 空 間 屬 個
人擁有 )。

接 受 較 細 小 的 出 煙 口

或減少出煙口數目。

燃燒負荷量低

(例 如 銀 行 大 樓 ， 假 如
室 內 裝 置 及 物 品 大 都

不可燃燒 )。

B) 附表 2—綜合用途建築物的住用用途部分或住用建築物：

第 2 (a )條　保護樓梯

問題 情況 可行放寬措施

通口沒有梗窗保護。 現 有 的 可 開 啟 式 鋼 窗

框狀況良好。

接 受 現 有 窗 戶 ， 但 應

把 可 開 啟 式 的 窗 框 焊

合。

窗 戶 設 於 需 有 耐 火 保

護的地方。

窗 戶 距 離 其 他 通 口 三

米以外。

容 許 10 %的 現 有 窗 戶
為 可 開 啟 式 設 計 ， 以

便通風。

玻璃沒有隔熱功能。 窗 戶 距 離 其 他 通 口 三

米以外。

接 受 現 有 狀 況 良 好 的

鐵絲玻璃。

水 管 /排 水 管 非 由 耐 火
結構保護。

現 有 的 水 管 ／ 排 水 管

道是以金屬製造。

豁 免 規 定 ， 但 應 使 用

適 當 物 料 填 塞 縫 隙 ，

以防止火勢蔓延。

電 線 非 由 耐 火 結 構 保

護。

現 有 的 導 管 ／ 管 道 是

以金屬製造。

豁免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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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b )條　地面的出口路線

問題 情況 可行放寬措施

上 層 出 口 與 地 面 出 口

的合併處闊度不足。

空 間 不 足 ， 未 能 擴 闊

出口路線

(例 如 所 需 的 空 間 屬 個
人擁有 )。

燃燒負荷量低

(例 如 銀 行 大 樓 ， 假 如
室 內 裝 置 及 物 品 大 都

不可燃燒 )。

接受 10 %差異。

第 2 (c )條　防火門

問題 情況 可行放寬措施

防 火 門 不 符 合 半 小 時

耐火時效的規定。

現 有 防 火 門 是 新 近 裝

設，而狀況良好。

接受現有 50 毫米厚、
實心硬木的自掩門。

本署會繼續採取靈活務實的方式，處理業主在遵從新消防安全標

準方面所遇到的實際困難。如對指引有任何問題，請與防火規格組的

高級屋宇測量師聯絡。電話…… ……傳真… ………電郵… … ………。

屋宇署署長

(         代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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